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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闻】

一、证监会坚持“零容忍”执法，集中处理多名从业人

员违法炒股（2024 年 2 月 6日）

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精神，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坚持监管“长牙带刺”，近日，我会组织稽查执法、日常监管

力量集中查办了招商证券多名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等违法违

规行为。依托刑事追责、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内部问

责进行立体化惩戒。一是对 63人作出行政处罚，合计罚没

8173万元，对 1人作出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二是将 1

人涉嫌内幕交易行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三是对 46人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其中拟对 3人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对 5

人采取监管谈话、38人采取出具警示函。四是对负有从业人

员管理责任的招商证券，采取责令增加合规检查次数的行政

监管措施，对公司董事长采取出具警示函、2名时任合规总

监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并督促招商证券启动内部

问责，约谈相关违规人员，落实问责全覆盖。

证券从业人员不得买卖股票是《证券法》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我会严厉打击证券从业人员违规买卖股票行为。

2019 年至 2023 年，共查办 67起从业人员违法炒股案件，

对 139人作出行政处罚，着力构筑“不敢、不能、不想”违规

炒股的长效机制。下一步，我会将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

持续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



续监管，协同行业协会持续深入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完善制

度机制。制定依法从严打击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行为的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督促证券公司强化内

部监测、自查自纠及问责机制，落实全员合规管理，实现对

各分支机构及从业人员的一体化垂直管理，各证监局将开展

专项现场检查。完善从业人员投资行为管理规则，督促机构

健全投资申报、审查、监控、惩戒等内控制度，完善投资行

为管理机制，进一步堵塞证券从业人员监管制度及执行中的

漏洞。二是强化监管执法。对违规行为“露头就打”，对管控

不力的机构从严问责，对违规人员强化立体化惩戒体系，构

建“一处违规、处处受限”的惩戒机制，加强违规行为的通报

警示，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三是持续净化行业生态。坚持“两

个结合”，深入开展行业文化建设综合治理，督促机构切实做

到“不逾越底线、不唯利是图、不急功近利、不脱实向虚、不

胡作非为”，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

依法合规。完善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基本规范和操守准则，建

立健全从业人员分类名单制度和执业声誉管理机制，加快形

成从业人员管理“严”的氛围。（来源：证监会官网）

二、证监会进一步加强融券业务监管，全面暂停限售股

出借（2024 年 1 月 28 日）

为贯彻以投资者为本的监管理念，加强对限售股出借的

监管，证监会经充分论证评估，进一步优化了融券机制。具



体包括：一是全面暂停限售股出借；二是将转融券市场化约

定申报由实时可用调整为次日可用，对融券效率进行限制。

因涉及系统调整等因素，第一项措施自 1月 29日起实施，

第二项措施自 3月 18日起实施。

2023 年 10月，证监会取消上市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通

过参与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出借，并限制其他

战略投资者在上市初期的出借方式和比例，新规实施以来，

战略投资者出借余额降幅近四成，取得良好效果。

在总结前期优化融券机制安排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稳妥

推进、分步实施”的思路，此次证监会优化融券机制，主要体

现以下监管意图：一是突出公平合理，降低融券效率，制约

机构在信息、工具运用方面的优势，给各类投资者更充足的

时间消化市场信息，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秩序。二是突出从

严监管，阶段性限制所有限售股出借，进一步加强对限售股

融券监管，同时，坚决打击借融券之名行绕道减持、套现之

实的违法违规行为。

下一步，证监会将持续强化监管，把制度的公平性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及时总结评估运行效果，依法维护市场秩序，

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来源：证监会官网）

三、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融券新规落实情况答记者

问（2023 年 12 月 27 日）

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券商落地“限售股不得融券”新规，



各家券商对客户约束的情况不一，证监会对此有何评价？

答：10月 14日，沪深北交易所发布《关于优化融券交

易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相关安排的通知》，明确“投资者持

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战略配售股份，以及持有以大宗交易

方式受让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等有转让限制的

股份的，在限制期内，投资者及其关联方不得融券卖出该上

市公司股票”，进一步完善了“限售股不得融券”的要求。同时

要求证券公司应当按照穿透原则核查投资者情况，对投资者

的相关交易行为进行前端控制，严禁参与违规或为违规提供

便利。

新规发布后，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通过发布通知、现场

检查、行业培训等多种方式，督促证券公司落实新规要求。

证券公司通过发布公告、修改合同、签署承诺书等方式将新

规要求告知投资者，并抓紧完善系统，加强业务管控，在系

统改造完成前，安排专人做好交易申报和前端控制，目前部

分公司已上线新系统。整体来看，多数证券公司在落实新规

要求上基本到位，但现场检查也发现个别证券公司存在关联

方核查不够深入等问题。

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全面强

化穿透式监管，一方面压实证券公司责任，督促证券公司按

照“看不清，不展业”的要求，加强对客户交易行为和交易目

的的穿透式管理，严禁参与违规或为违规提供便利，切实提



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强化监管执法，建立健全穿透式监管

的工作机制，对通过多层嵌套、合谋交易、串联套利等方式

违反“限售股不得融券”等要求的行为从严打击，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也欢迎各市场参与方共同监督规定执行。（来源：

证监会官网）

四、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空 切实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2024 年 2 月 5日）

近期股市持续波动，部分不法分子非法牟利，损害投资

者合法权益，我会加大交易行为监管力度，丰富线索筛查手

段，统筹安排专项核查，加强“穿透式”交易监控，运用多维

技术手段收集市场情报，会同公安部开展联合研判，发现多

起涉嫌操纵市场恶意做空案件。

某违法团伙控制 100余个证券账户操纵某股票，利用连

续拉抬、对倒交易等手法影响股价，其后又伺机清仓式砸盘

出货，导致个股价格盘中闪崩、连续跌停，累计卖出 27亿

元，非法获利约 1.3亿元。

某投资机构实控人通过打压股价、低位吸筹、连续拉抬

等手法操纵 20余只股票价格，导致个股价格快速波动，甚

至日内出现“天地板”等极端行情，从中交易非法获利 1.4亿

元。

某违法分子利用资金优势，动用数亿元在期货交易所众

多期货产品频繁虚假报单，制造交易假象，诱骗其他投资者，



并借机卖出获利 4000余万元。

证监会坚持对影响股市稳定运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违法行为快速反应、坚决查处，会同公安机关迅速开展收

网行动，严肃依法追责。

操纵市场恶意做空，严重侵蚀老百姓的“钱袋子”，已经

站到了全体股民的对立面，扰乱股市健康稳定运行的正常节

奏。证监会将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坚决重拳打击，让胆

敢违法操纵、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在此警示，

莫要以身试法、火中取栗。（来源：证监会官网）

五、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2024 年 1 月 4

日）

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商品期货市场量化交易被叫

停”，证监会对此有何评价？

答：我会已关注到相关报道，相关市场传闻为不实消息。

商品期货市场手续费减收政策实行多年，各商品期货交易所

依规向期货公司减收一定幅度的手续费。2024 年，为加强

交易监管，维护“三公”的市场秩序，各商品期货交易所将对

手续费减收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对达到一定标准的程序化交

易客户实行差异化手续费减收政策，并非叫停期货市场的程

序化交易。（来源：证监会官网）

六、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两融”融资业务有关情况答

记者问（2024 年 2 月 5日）



问：近期，“两融”融资业务全市场平均维持担保比例有

所下降，请问业务风险如何？

答：截至目前，全市场平均维持担保比例 226%，较年

初有所下降，最低维持担保比例（平仓线）通常为 130%。

从实际平仓数据看，1月以来全市场累计平仓金额约 9亿元，

占融资规模的万分之 6，且标的和投资者都高度分散，整体

风险可控。当然，有些投资者主动卖股票归还融资，会形成

融资余额被动下降。

投资者具体交易过程中，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并

不意味着马上强制平仓。在当前市场形势下，为维护市场正

常秩序，证监会将引导证券公司全方位做好客户服务，通过

延长追保时间、动态下调平仓线，保持平仓线弹性，以减少

强平风险和市场压力。

证监会将持续加强“两融”融资业务的日常监管，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融资业务平稳运行。（来源：证监会官网）

七、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两融”融券业务有关情况答

记者问（2024 年 2 月 6日）

问：近期，证监会就进一步加强融券业务监管有哪些安

排？

答：经研究决定，我会对融券业务提出三方面进一步加

强监管的措施：一是暂停新增转融券规模，以现转融券余额

为上限，依法暂停新增证券公司转融券规模，存量逐步了结；



二是要求证券公司加强对客户交易行为的管理，严禁向利用

融券实施日内回转交易（变相 T+0交易）的投资者提供融券；

三是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我会将依法打击利用融券交易

实施不当套利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融券业务平稳运行。

近期，我会结合市场情况对融券业务采取了一系列加强

监管的举措。相关制度实施以来，融券余额已下降 24%，目

前已降至 637亿元，占 A股流通市值的 0.1%。（来源：证

监会官网）



【监管动态】

一、宁夏证监局紧抓安全生产工作

2023 年 6月以来，宁夏证监局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排查

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安全生产落实情况，共抽查经营机构

29家，发现各类风险隐患共 8项，2024 年 2月 5日，召开

视频会议，就排查情况及发现问题进行通报。春节前，对前

期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机构开展“回头看”。

二、宁夏证监局推进行业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2023 年 11月 16日，召开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建设座谈

会，会议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动‘合规、诚信、专业、稳健’行

业文化建设”交流讨论。会议指出要持续巩固深化行业文化建

设成果，不断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进一步厚

植金融报国情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11月 16日，召开宁夏证券期货基金业协会廉

洁文化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交流当前辖区廉洁文化建设现状，分析问题成因

和解决对策，围绕落实好廉洁文化建设要求，提出工作意见。

三、宁夏证监局提示做好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2024 年 2月 6日发布通知，提醒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进一步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做

好设备保障，提升应急能力。



【监管执法】

一、2023 年 11月 23日，招商证券银川宁安大街证券

营业部李某某使用“付某”证券账户违规买卖股票，总金额成

交 776,318.00元，亏损 16100.00元，被中国证监会处以五

万元罚款。

二、2023 年 12月 19日，原安信证券银川尹家渠北街

证券营业部陈某私下接受“赵某”“张某龙”等 9名客户的委托

买卖证券，并利用赵某、张某龙名下证券账户为陈某平、陈

某文等 6名亲属买卖证券，累计交易总金额 89,006,654.87

元，未获取收益分成或报酬。被宁夏证监局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监管案例】

近年从业人员炒股违规典型案例

案例 1：2022 年 6月，厦门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证

券营业部客户经理柳某某，操作配偶证券账户买卖股票 262

笔，累计交易金额 910.60万元，交易整体亏损。依规，监

管部门责令其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并处以 3万元罚款。

案例 2：2022 年 7月，宁波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证

券公司保荐代表人金某某，通过朋友李某原买入股票 10.5

万股，获利 104.92万元。按照金某某的指示，李某原将上

述本金及获利共计235万元转入金某某配偶王某招商银行账

户。同月，王某将收到的款项转给金某某。依规，监管部门

没收其违法所得 104.92万元，并处以 100万元罚款。

案例 3：2022 年 11月，深圳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营业部投资顾问黎某某，控制使用配偶“夏某琪”、其父

“黎某晓”、其母“张某苔”证券账户交易股票，总成交金额合计

1832.46万元，盈利 10.08万元。依规，监管部门没收其违

法所得 10.08万元，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案例 4：2022 年 12月，深圳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营业部理财顾问王某某，控制使用母亲、配偶等证券账

户买卖股票，累计成交金额 2487.45万元，亏损 22.04万元。



依规，监管部门对其处以 5万元罚款。

案例 5：2023 年 1月，深圳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证

券公司工作人员罗某，使用母亲、配偶账户买卖股票，累计

成交金额 3631.07万元，亏损 5.29万元。依规，监管部门

对其处以 6万元罚款。

案例 6：2023 年 2月，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证

券公司工作人员管某，控制使用“周某华”“郑某英”、本人“管

萱”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买卖，累计成交金额 33083.11万元，

收益 212.54万元。依规，监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 212.54

万元，并处以 212万元罚款。

案例 7：2023 年 4月，黑龙江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分支机构总经理季某某，使用配偶“唐某娟”证券账户，

累计成交金额 1638.21万元，交易整体亏损。依规，监管部

门责令其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和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

证券，并处以 5万元罚款。

案例 8：2023 年 6月，安徽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证

券公司工作人员杨某某，控制使用“赵某文”证券账户从事股

票交易，累计交易 390只股票，累计交易金额 90816.24万

元，交易整体亏损。依规，监管部门对其处以 25万元罚款。

案例 9：2023 年 10月，上海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汪某某，借用“冼某某”账户持有、买卖

股票，交易金额总计 6137.39万元，亏损 40.36万元。依规，



监管部门责令其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并处以 10万元

罚款。

案例 10：2023 年 11月，天津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分公司理财经理王某，借用“王某 1”“孙某然”“李某”“王某

祥”证券账户违规买卖证券，累计交易金额 7054.46万元，亏

损 54.11万元。依规，监管部门对其处以 3万元罚款。

案例 11：2023 年 12月，北京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公司工作人员赵某某，使用“杨某勤”证券账户买卖股票，

累计成交金额 21257.31万元，亏损 71.51万元。依规，监

管部门对其处以 10万元罚款。

案例 12：2024 年 1月，安徽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唐某某，控制使用本人证券账户

从事股票交易，累计交易 15只股票，整体交易亏损。依规，

监管部门对其处以 3万元罚款。

案例 13：2024 年 2月，广西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某

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周某某，使用配偶“李某影”证券账户买卖

股票，交易金额不少于 312万元。依规，监管部门对其处以

3万元罚款。

（以上来源于证监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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